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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比 

（2024 年 6月）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依据） 

为保障学校依法办学和自主管

理，发展学校教育事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上海

建桥（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建桥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上

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学校”），经全体股东讨论，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依据） 

为保障学校依法办学和自主管

理，发展学校教育事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由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

司和上海建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成立上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学校”），经全

体股东讨论，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章程。 

2 

第六条（发展定位、培养目

标） 

…… 

学校明确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和就业竞争力是学校的核心竞争

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综合培

养，确定学生的核心能力为：表达

沟通、自主学习、专业能力、尽责

抗压、协同创新、信息应用、服务

关爱、国际视野。学校将上述核心

能力的培养贯穿教育教学活动全过

程。 

第六条（发展定位、培养目

标） 

…… 

学校明确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和就业竞争力是学校的核心竞争

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综合培

养，确定学生的核心能力为：品德

修养、专业能力、表达沟通、自主

学习、健康发展、协同创新、信息

应用、国际视野。学校将上述核心

能力的培养贯穿教育教学活动全过

程。 

3 

第二十四条（党组织的设立） 

学校建立中共上海建桥学院有

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

党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

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十四条（党组织的设立） 

学校建立中共上海建桥学院有

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

党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党的活

动，加强党的建设。 

4 

第二十八条（党组织参与决策

和监督） 

……建立健全学校党委与董事

会、监事会日常沟通协商制度，以

及学校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联席会

第二十八条（党组织参与决策

和监督） 

……建立健全学校党委、董事

会、监事会日常沟通协商制度，以

及学校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联席会



 

2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议制度；强化学校党委对学校重要

决策实施的监督，定期组织党员、

教职工代表等听取校长工作报告以

及学校重大事项情况通报。 

议制度；强化学校党委对学校重要

决策实施的监督，定期组织党员、

教职工代表等听取校长工作报告以

及学校重大事项情况通报。党委负

责落实董事会“第一议题”制度。 

5 

第三十二条（党的工作部门） 

健全党的工作部门，学校党委

设立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

战部、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

保卫工作部、纪检办公室等工作机

构，配备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从

事党的组织、宣传、纪检等方面工

作。同时加大院系机关党组织组建

力度，坚持上级选派与内部选任相

结合，按照政治素质过硬、熟悉党

建工作、懂教育善管理、有奉献精

神的要求，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

记，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抓

好党员队伍建设。 

第三十二条（党的工作部门） 

健全党的工作部门，设立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教

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保卫工作

部、纪委办公室等工作机构，配备

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从事党的组

织、宣传、纪检等方面工作。同时

加大院系机关党组织组建力度，坚

持上级选派与内部选任相结合，按

照政治素质过硬、熟悉党建工作、

懂教育善管理、有奉献精神的要

求，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提

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抓好党员

队伍建设。 

6 

第四十三条（决策机构的表

决） 

…… 

（四）审核预算、决算； 

 

第四十三条（决策机构的表

决） 

…… 

（四）审核预算、决算、对外

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担保融资、

对外举债、关联交易、结余处置等

重大财务事项； 

7 

第四十七条（决策机构的下设

机构） 

学校董事会可视实际需要，设

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和校长遴选委员

会等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分别从事

决策咨询和校长选聘等工作。 

 

第四十七条（决策机构的下设

机构） 

学校董事会可视实际需要，设

立战略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薪酬

委员会等常设或非常设机构，推动

董事会决策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8 

第四十八条（校长的聘任） 

…… 

学校校长应符合下列条件： 

…… 

（六）具有高等教育副高级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 

第四十八条（校长的聘任） 

…… 

学校校长应符合下列条件： 

…… 

（六）具有高等教育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 

9 
第五十一条（内部机构） 

学校遵循精简、效能原则，根

第五十一条（内部机构） 

学校遵循精简、效能原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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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据办学需要设立学校办公室、人事

处、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财

务处、招生办公室、对外交流办公

室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图书馆、继

续教育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等业务

部门。学校内部组织机构根据相应

职权与制度开展工作。 

据办学需要设立管理部门。学校内

部组织机构根据相应职权与制度开

展工作。 

 

10 

第五十二条（监事会的组成及

任期） 

学校设立监事会，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

进行监督。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

成，其中学校举办者代表 2 人、党

委委员 1 人、教职工代表 2 人。监

事会设监事长 1 人，由举办方推荐

候选人并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

生。 

第五十二条（监事会的组成及

任期） 

学校设立监事会，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和学校章程对学校办学行为

进行监督。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

成，其中学校举办者代表 1 人、党

组织代表 2 人、教职工代表 2 人。

监事会设监事长 1 人，由举办方推

荐候选人并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

产生。 

11 

第五十四条（质询或建议）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

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

议。监事发现学校经营情况异常，

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

由学校承担。 

 

第五十四条（质询或建议） 

学校建立监事会与董事会、校

长办公会定期沟通制度。监事长或

其委派的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

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

或者建议。监事发现学校经营情况

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

作，费用由学校承担。 

12 

第五十八条（工会） 

学校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组建

教职工工会，依法维护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学校工会为教职工代表大

会的工作机构，行使相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建桥学院工会实施细则》

《上海建桥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

施细则》所规定的工作职责。 

第五十八条（工会） 

学校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组建

教职工工会，依法维护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竭诚为职工服务。学校工

会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

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建桥学

院工会实施细则》《上海建桥学院

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所规定

的工作职责。 

 

  

13 

第六十二条（学位评定委员

会） 

学校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学

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本校

第六十二条（学位评定委员

会） 

学校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学

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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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拟规划建设以及拟申报的新增学位

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制定本校学

位申请、授予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实

施办法，受理学生对相应学士学位

的申请，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其申

请的决定等。学位评定委员会应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

根据《上海建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章程》开展工作。 

拟规划建设以及拟申报的新增学位

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制定本校学

位申请、授予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实

施办法，受理学生对相应学位的申

请，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其申请的

决定等。学位评定委员会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并根据《上海建桥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开展工

作。 

14 

第六十六条（权益保障） 

学校依法保障教师的合法权

益。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为教职工校内申诉的主渠道，依法

妥善处理教职工提出的申诉，维护

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 

第六十六条（权益保障） 

学校依法保障教师的合法权

益。建立以教职工申诉委员会为教

职工校内申诉、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委员会为劳动争议调解的主渠道，

依法妥善处理教职工提出的申诉和

劳动纠纷，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

益。 

…… 

15 

第七十九条（办学结余分配） 

股东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

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

的规定执行。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

比例分取红利。 

第七十九条（办学结余分配） 

股东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

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

等规定执行。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

比例分取红利。 

16 
第九十三条（章程的效力） 

本章程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经

学校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 

第九十三条（章程的效力） 

本章程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经

学校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 

17 

 

其他改动：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的时限由原中文

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确保全文表述格式规范统一。 

 
 

 


